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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计 报 告

容诚专字[2025]230Z2222号

东海证券现金管家现金管理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一、审计意见

我们审计了东海证券现金管家现金管理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现

金管家”）的清算报表，包括 2025年 9月 30日现金管家最后运作日、2025年 10

月 1 日清算结束日的资产负债表及清算财产表、清算损益表、债务清偿表（以下

简称“清算报表”）以及清算报表附注。这些清算报表按照清算报表附注所述的

编制基础编制。

我们认为，清算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已经按照清算报表附注所述的编制基础

编制。

二、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报告的“注

册会计师对清算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

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现金管家，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

面的其他责任。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

见提供了基础。

三、管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清算报表的编制是现金管家管理层的责任。这种责任包括：设计、实施和维

护与清算报表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以使清算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而导致

的重大错报。

四、注册会计师对清算报表审计的责任

我们的目标是对清算报表整体是否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获

取合理保证，并出具包含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合理保证是高水平的保证，但并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总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22 号

1幢 10 层 1001-1 至 / 1001-26 (100037)

TEL: 010-6600 1391 FAX: 010-6600 1392
E-mail:bj@rsmchina.com.cn

https//WWW.rsm.global/china/



2

不能保证按照审计准则执行的审计在某一重大错报存在时总能发现。错报可能由

于舞弊或错误导致，如果合理预期错报单独或汇总起来可能影响清算报表使用者

依据清算报表作出的经济决策，则通常认为错报是重大的。

在按照审计准则执行审计工作的过程中，我们运用职业判断，并保持职业怀

疑。同时，我们也执行以下工作：

（1）识别和评估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清算报表重大错报风险，设计和实施

审计程序以应对这些风险，并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作为发表审计意见的

基础。由于舞弊可能涉及串通、伪造、故意遗漏、虚假陈述或凌驾于内部控制之

上，未能发现由于舞弊导致的重大错报的风险高于未能发现由于错误导致的重大

错报的风险。

（2）评价管理人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及相关披露的合理性。

（3）评价清算报表的总体列报、结构和内容（包括披露），并评价清算报表

是否公允反映相关交易和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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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东海证券现金管家现金管理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容诚专字

[2025]230Z2222号的签字盖章页）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汪玉寿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洪雁南

中国注册会计师：

范少君

2025年 11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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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证券现金管家现金管理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清算报表附注

（除特别说明外，金额单位为人民币元）

一、 基金基本情况

东海证券现金管家现金管理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本计划”）由原

东海证券现金管家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原集合计划”）变更而来。原集

合计划为现金管理产品，于 2013 年 3月 4日经中国证券业协会中证协函〔2013〕

150 号备案确认，自 2012 年 12 月 21 日起开始募集并于 2013年 1 月 11 日结

束募集，于 2013 年 1 月 15 日成立。

本计划管理人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2年 7月 1日发布《东海证券现金管

家现金管理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合同生效公告》（以下简称“《公告》”）。根据

《公告》，经中国证监会《关于准予东海证券现金管家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合同变更

的回函》（机构部函〔2022〕455 号），“东海证券现金管家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变更为“东海证券现金管家现金管理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自 2022年 7月 1日起

《东海证券现金管家现金管理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东海证券现

金管家现金管理型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托管协议》、《东海证券现金管家现金管理型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招募说明书》正式生效。本计划的管理人为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托管人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投资范围：现金；期限在 1 年以内（含 1 年）的银行存款、中央银行票据、

同业存单；期限在 1 个月以内的债券回购；剩余期限在 397 天以内（含 397 天）

的国债、政策性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超短期融资券；

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具有良好流动性的货币市场工具。

其中企业债、公司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的主体信用评级和债项信用评级

均应当为最高级；超短期融资券的主体信用评级应当为最高级。信用评级主要参照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信用评级，发行人同时有两家以上境内评级机构评级的，按照

孰低原则确定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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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集合计划投资其他品种，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

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本计划业绩比较基准：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七天通知存款利率（税后）×

100%。

二、 清算报表编制基础

本清算报表基于非待续经营的基础编制，并按照权责发生制的原则核算清算期

间的收入和费用。本清算报表根据以下附注中所述的会计政策编制。这些会计政策

系参照《企业会计准则》和《证券投资基金会计核算业务指引》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制订。自本计划最后运作日起，本计划的资产负债按预计可变现金额计价。

三、 主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

1、本位币及列报货币

本计划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本企业编制清算报表采用的货币为人民币。

2、会计期间

本计划清算期间为 2025年 10月 1日。

3、利息收入的确认和计量

在相关的收入能够可靠计量，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收到时，按资金使用时间和

约定的利率确认利息收入。

4、收益分配政策

本计划在支付清算费用、支付所欠公司职工工资和劳保费用、缴纳所欠税款、

向基金管理人支付业绩报酬、清偿本计划债务后按股东实缴出资比例进行分配。

四、 清算情况

本计划的资产、负债于清算期间的具体清算情况如下:

1、货币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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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计划于最后运作日的银行存款余额为 1,840,051.02元，其中应收利息余额为

67,368.10元。于清算结束日银行存款余额为 1,840,068.25元：其中应收利息余额为

67,385.33元。

2、结算备付金

本计划于最后运作日的结算备付金余额为 4,751,726.80 元，于清算结束日账面

价值为 4,751,772.99 元。

3、存出保证金

本计划于最后运作日的存出保证金余额为 35,580.84元，于清算结束日账面价

值为 35,581.19元。

4、应付管理人报酬

本计划于最后运作日的应付管理人报酬余额为 211,865.98元，于清算结束日余

额为 211,865.98元。

5、应付托管费

本计划于最后运作日的应付托管费余额为 23,185.25元，于清算结束日余额为

23,185.25元。

6、应付销售服务费

本计划于最后运作日的应付销售服务费余额为 37,429.31元，于清算结束日应

付销售服务费余额为 37,429.31元。

7、应付利润

本计划于最后运作日的应付利润余额为 1,500,141.15元，于清算结束日应付利

润余额为 1,500,204.92元。

8、所有者权益情况

所有者权益于最后运作日余额为 0.00元，于清算结束日余额为 0.00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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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权益于清算期间的变动 63.77元。

9、清算损益情况

本计划于清算期间发生的累计清算净收益为 63.77元，其中从持有人权益转入

0.00元。

10、清算结束日的资产负债及剩余资产分配情况

本计划于清算结束日的剩余资产为银行存款 1,840,068.25元，结算备付金

4,751,772.99元， 结算备付金 35,581.19元，应付管理人报酬 211,865.98元，应付托

管费 23,185.25 元，应付销售服务费 37,429.31元，应付利润 1,500,204.92元，应付

清算款 125.00元，其他负债 4,854,611.97元尚未完成分配。本计划结束日可分配资

产累计 0.00元，持有人份额 0.0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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